
财政部新的内设机构的主要职责

财政部新的内设机构仍是 20个业务司局（包括机关党

委共 2 1 个），各业务司局按职责划分可归为六大类，主

要职责和主要变化如下：

一是综合与宏观政策法规机构（4 个），即办公厅、

政策规划司、条法司、税政司。在职能调整中，将原综合司

负责的“编制中央本级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的职能划入预

算司；“管理中央财政专户”的职能划入国库司；“管理中央

直属企业工资”的职能划入企业司。将原国有资本金基础管

理司负责的“调解涉及中央单位的产权纠纷和行政仲裁”的

职能划入条法司。新增加的“拟订彩票管理制度和发行计划

及监督彩票发行”的职能交由政策规划司负责。办公厅新增

加“负责财政文告工作”的职能。除此以外，这些司局的其它

职能不变。

二是预算编制和执行机构（2 个），即预算司和国库

司。预算司的职能基本不变，但将原由其负责的“总会计业

务”以及“拟订金库管理制度和拟订并执行政府采购政策”的

职能划入国库司，将“管理国防经费及与国防有关的专项经

费” 职能划入国防司。同时新增加 “管理财政专项资金

投放项目库、汇总审定各部门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标

准及定额”两项职能；另外，将原涉外司负责的 “编制

非贸易外汇收支计划” 职能划入预算司。国库司是预算执

行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负责中央财政资金的调度和与各预

算单位协调，负责预算的执行。具体职能除上述提到的划

入该司的职能外，还包括汇总批复中央部门决算， 编制中

央财政总决算，研究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另外，原

国债金融司“负责政府内债的发行、 兑付及二级市场的

管理和拟定政府债务政策及管理制度” 的职能划入该司。

三是部门预算管理机构（6 个），即国防司、 行政

政法司、教科文司， 经济建设司、 农业司、社会保障司。

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掌握各分管部门和系统业务的全面情

况，参与分管部门行业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制度的研究

制订工作；会同分管部门研究提出经费开支标准、 定额建

议；研究提出下年度预算编制部门需考虑的因素；研究提

出财政支持的项目，组织可行性分析论证，提出预算安排的

重点及顺序；审核提出下年度各项专项资金支出预算建

议；对专项资金追踪问效，监督项目实施中资金的管理使

用和配套到位情况，进行项目完成后的效益考核；制定部

门、单位和项目资金使用的财务制度及管理办法；审核分

管部门和单位的年度财务决算等。

四是企业资产和财务管理机构（2 个），即企业司、

金融司。企业司的职能是统一管理中央国有企业的资产和

财务（金融企业、 军工企业和农业司所分管的企业除

外），主要是将原国有资本金基础管理司的大部分职能，

原经济贸易司管理工交、 商贸企业财务的职能，原财产评

估司的项目管理职能，以及原由其他司分管的中央国有企

业财务管理职能全部划入该司。金融司的职能除将原国债

金融司负责的政府内债的发行和管理职能划入国库司，将

原由国际司承担的日本协力银行贷款项目和联合融资项目的

磋商、谈判与签约业务划入该司负责外，原承担的其他职

能不变。

五是负责国际财经事务的管理机构（ 1 个），即国际

司（财政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除将其原负责日本协力

银行贷款项目和联合融资项目的磋商、谈判与签约业务的

职能划入金融司外，该司原承担的其它职能不变。

六是其他职能机构（5 个），即会计司、统计评价司、

监督检查局、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人事教育司。统

计评价司的职责，主要是配合编制部门预算的工作，负责

公共资源的统计分析并建立公共资源数据库。监督检查局

增加了 “监督部内各单位在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中执行财

政法规、 政策和制度的情况及监督部属单位财务收支管理

情况” 的职能。另外，我部新增加的负责会计委派制试

点工作的职能交由会计司负责。除此以外，这些机构原先

承担的其他职能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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